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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與用途 

一、前言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是一個針對國內性侵害加害人所做的再犯危險評估

量表，受評估者的適用年齡需在 15 歲以上且為男性。目的在提供刑事司法對於性侵害加害

者不同階段所做的心理鑑定評估，包含刑前鑑定、入監後的鑑定與評估、假釋評估以及後續

社區處遇或治療方案等參考，使用人員為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地方觀護人等。由於台灣性

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並沒有提供一個全面或綜合性與性再犯相關的所有危險因子之

調查，因此它最好是作為臨床專業判斷或搭配其他合適評估工具的輔助參考。雖然其信效度

的檢驗仍有待努力與發展，而此量表仍應視為一項實驗性的工具。 

 

本量表從 2003 年 2 月開始編製，發展過程都不斷作些許的調整，但大致評估的內容以

及使用的方法沒有太大差異，我們在此主要是介紹量表細部的計分原則以及使用方法。 

 

二、描述與用途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總共包含了 8 個題項，主要都是作為評估性侵害再犯

可能性的危險因子，這些題項是整合加拿大的快速性罪犯再犯危險評估表(Rapid Risk 

Assessment for Sex Offense Recidivism, RRASOR)、靜態因素九九評估表(Static-99)以及美國

Minnesota 州之性罪犯篩選評估表(Minnesota Sex Offender Screening Tool- Revised, MnSOST-R)

等三個量表的題目，並根據國內民國 83-85 年台北與高雄兩所監獄出獄(含假釋出獄及刑期屆

滿者)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司法資料為樣本，收集樣本 485 人，有效樣本 423 人，皆為男性，

平均追蹤觀察的時間約七年。然後，建立成適合國內本土的初步或暫時性的靜態危險因子之

「靜態危險評估量表」，包含 16 個主要評估再犯危險的題項。將 16 個題項與「有無性侵害

再犯」的依變項做卡方分析、相關分析、ROC 曲線、Logistic regression、Cox regression、分類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2005 版 

 

 4 

樹等統計方法作篩選，形成與性侵害再犯相關的主要 8 個題項，並提供評估所需的加權分數

以及預測時間的再犯率。 

 

這 8 個再犯危險評估題項主要都是屬於「靜態危險因子」，其靜態意義即是以犯罪人過

去的幾個犯行事實為指標，來預測未來可能再犯的機率。這 8 個題項分別為：過去(含該次)

之性犯行起訴或判確次數、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何犯行次數、及保護管束中有無又犯下性犯

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且小於加害人 5 歲以上、性犯行中有否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被害者之性別有包含男生與否、該性侵害犯行的被害者人數、預估出監年齡。 

 

因此，使用此量表所需參考的資料可以包括：檢察官的起訴書、法官的判決書、監獄的

受刑人身份簿等有關案主的性犯行記錄，或是臨床人員與實務工作者透過直接訪談的方式，

來評估與 8 個再犯危險題項相關的資訊。以訪談方法取得資料的方式，我們建議還是仍須參

考案主先前相關的檔案記錄為主，以避免案主否認的情形。 

 

量表所得到的分數經由「轉換表」取得評估者所需預測的時間，其再犯危險的類別（低、

中、高）與再犯率的大小，作為評估者執行該案主處遇方案的參考。 

 

然而，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並非設計作為指引一個人應否被監禁、法律制

裁或是懲罰威嚇為目的，而是提供評估者對於個案再犯管理的一個參考依據。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的危險類別建立，主要發展是希望適用在台灣地區，

其他量表（如 Static-99）可能則依據其發展時的決策歷程來編製不同的危險類別切分點（cutoff 

point），因此，會有別於我們這裡所使用的切分方式。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2005 版 

 

 5 

三、再犯危險評估題項的關聯分析 

（一）性犯罪起訴或判刑確定次數 

以「性犯罪起訴或判刑確定之次數」為自變項與依變項「性侵害有無再犯的發生」所做

的交叉分析結果，可以觀察到其起訴次數與判刑確定次數的再犯率情形見表 1，顯示性侵害

案件起訴或判刑確定在 2 次以上者，其再犯率都有相當顯著的增加，從關聯分析的表現也可

得知，性侵害起訴的次數與判刑確定的次數皆與性侵害再犯呈現正相關 

 

                  表 1 性犯罪起訴或判決確定次數之再犯率 

刑事記錄 
再犯率 

起訴 

（n=490） 

判刑確定 

（n=490） 次數 

1 8.7％ 9.4％ 

2 25.6％ 25.8％ 

3 30.0％ 42.9％ 

4次以上 66.7％ 100.0％ 

關聯量數d .197 .215 

 

因此將「過去性犯罪起訴與判刑確定次數的總和」分做三個層次：過去遭起訴與判刑確

定的性犯行次數在兩次以下、三次至五次以及六次以上。與「有無性侵害再犯」的依變項交

叉分析顯示，若性犯罪起訴與判刑確定次數在兩次以下者有 366 人，7.2 年的追蹤期間有 32

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8.7％；性犯行起訴與判刑確定次數共計在三至五次者有 48 人，其

中有 12 人再犯，再犯率為 25％；性犯行遭起訴與判刑確定次數共計在六次以上者有 9 人，

其中有 4 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44.4％。分析結果 χ
2=21.161，p＝.000（＜.001），達到顯著

的水準。關聯量數 Somer’s d＝.193，p=.003（<.05），顯示正相關。 

 

（二）該次性犯行為期多久 

由於實際調閱司法資料的結果發現，性侵害案件的發生時間往往難以確定，例如被害者

只約略記得在某個月份或時段遭受侵害，亦或是加害人的犯行有牽連的關係，性侵害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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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其實無法確切知道，因此，本題項在實地的收集資料之後，資料的建立上會出現相當大

的變異，而且原來MnSOST-R量表設計該題的定義也不明確，在避免錯誤使用預測題項的情

形下，對於「該次性犯行的為期時間」分析予以刪除。 

 

（三）一次接觸中而有多重之性侵害行為 

同樣在實地收集性侵害加害人的司法記錄資料後，發現加害人犯行上的多重特性難以判

斷，尤其是諸多判決書中多以被害者遭加害人「姦淫」等字句說明整個性犯行內容，這樣較

模糊不具體的性犯行動作難以用所設定的多重性犯行指標來判斷，使得本題項的設計並不適

用於國內司法資料的運用上，故在之後的再犯危險預測上，亦將本不適切的題項予以刪除。 

 

（四）侵害 13-15 歲的被害少女且加害者比被害者大五歲或以上 

有侵害 13-15 歲的被害少女且加害者比被害者大五歲或以上者有 258 人，追蹤期間內有

再犯性犯行者有 26 人，再犯率為 10.1％；而沒有侵害未成年少女者有 165 人，其中有再犯

性犯行者 22 人，再犯率為 13.3％。分析的結果 χ
2=1.06，p＝.303（＞.05），未達顯著水準。

表示該變項的兩次類別在再犯的比例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五）出獄時之年齡（或所預測的年齡） 

以出獄時的年齡與再犯有無之間做點二系列相關單尾分析，r = -.09，p= .033（＜.05），

顯示出獄時的年齡越大，則再犯的程度越低。以圖 1 顯示「出獄時的年齡」與「發生性侵害

再犯」的次數分配上，再犯者的年齡多數集中在 25 至 40 歲之間。從趨勢來觀察，再犯性犯

行人數最多的年齡出現在 25 歲與 40 歲兩個時間，因此，將出獄時的年齡切成三個時段，分

別為 24 歲以下，25 至 40 歲，以及 41 歲以上三個年齡層做分析。有 64 人出獄時的年齡在 24

歲以下，其中在追蹤期間內再犯者有 10 人，再犯率為 15.6％；加害人出獄年齡在 25 至 40

歲之間者有 241 人，其中再犯性犯行有 30 人，再犯率為 12.4％；出獄年齡在 41 歲以上者有

118 人，追蹤期間內再犯性犯行者為 6 人，再犯率為 5.1。分析的結果 χ
2=6.187，p＝.045（＜.05），

達到顯著水準。關聯分析 Somer’s d= -.066，p= .10（＜.05），顯示隨著出獄年齡越大，再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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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的比例越低，且加害人出獄年齡大於 40 歲後，其再犯的比例最低。 

 

出獄年齡

62.5

60.0

57.5

55.0

52.5

50.0

47.5

45.0

42.5

40.0

37.5

35.0

32.5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2

10

8

6

4

2

0

Std. Dev = 9.45  

Mean = 33.7

N = 48.00

 

圖 1 出獄時年齡與再犯性侵害的人數 

 

（六）被害者之性別 

性侵害受害者只以女性為對象的加害人有 415 人，在 7.2 年追蹤期間內有 45 人再犯性犯

行，再犯率為 10.8％；而性侵害對象有包含男性的加害人有 8 位，其中有 3 位再犯，再犯率

為 37.5％。分析結果 χ
2=5.544，p＝.019（＜.05），達到顯著水準。不過性侵害被害者包含男

性的加害人個數只有 8 人，且再犯只有 3 個，這樣的再犯率可能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而影

響其結果的代表性1。 

（七）該次性犯行中有無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在 425 個性侵害個案中，加害人在性犯行中有非性侵害以外的其他暴力行為者有 296

人，其中有 44 人在追蹤期間裡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14.9％；性犯行中沒有伴隨其他暴力

行為者為 127 人，其中有 4 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3.1％。因此，分析結果 χ
2=12.125，p＝.000

（＜.05），達到顯著水準。這表示若在性犯行中有夾帶其他非性的暴力行為時，未來再犯性

犯行的比例會顯著大於沒有者。 

 

（八）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罪 

以「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罪」與追蹤期間有無再犯性犯行，所做的交叉分析顯示，曾

                                                 
1陳若璋老師指出，在民國 83 至 85 年當時，法律上對於男性性侵害案件的界定並不清楚，加上社會沒有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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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管束下又犯下性犯罪的有 19 人，其中有 3 人在追蹤期間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15.8

％；而從未在保護管束中又犯性犯行者為 404 人，其中在追蹤期內有再犯性犯行的有 45 人，

再犯率為 11.1％。分析結果 χ
2=.396，p＝.582（＞.05），未達顯著水準。這表示是否在保護管

束下犯得性犯行，在未來再犯性犯行的比例上沒有顯著差異。 

 

（九）青少年時曾有反社會行為 

由於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有關青少年的犯罪紀錄的檔案多半會有註銷與保密的情

形2，因此，造成有關青少年時期的刑事記錄資料的登錄無法確實掌握，使得多數個案青少

年時期的資料缺如，進而影響該性侵害再犯危險評估題項的可靠性，故將此題項刪除。 

 

（十）以前是否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性侵害加害人過去曾有非屬於性侵害的其他暴力行遭判刑確定，如謀殺、傷害、搶劫、

縱火、恐嚇、持刀槍威脅者等類型，共有 89 人，追蹤期間內有 14 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15.7%，過去沒有其他暴力行為的性侵害加害人有 334 人，在追蹤期間有 34 人再犯性犯 

行，再犯率為 10.2％。分析的結果顯示，χ
2=2.7152，p＝.142（＞.05），未達顯著水準。這表

示性侵害加害人有無「非性之暴力行為」前科，在再犯性犯行的比例上沒有顯著差異。 

（十一） 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次數 

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次數在3件以下者有389位，在追蹤期間有再犯性犯行者41，

再犯率為10.5％；另外，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次數在4件以上者有34人，其中有7人再

犯性犯行，再犯率為20.6％。卡方分析結果χ
2=3.138，p＝.076，雖未達5％的顯著水準，但由

於相當接近，可以透過檢定力考驗來分析該題項，卡方檢定力的分析結果，效果大小（effect 

size）w＝0.3126，屬中等程度，且df =1，α＝.05，n= 423時，其檢定力＝.999，因此，仍將本

題項列入與再犯有關聯的預測變項中。  

 

（十二）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親戚關係者 

                                                                                                                                                                
對於男性為性犯罪被害人的觀念，因此使得性犯罪的案件中，男性被害人成為犯罪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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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的對象與加害人有親戚關係者有47人，在追蹤期間有5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10.6%，性侵害的對象與加害人沒有親戚關係者為376人，其中有43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11.4％。卡方分析顯示χ
2=.026，p＝.871（＞.05），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無論性侵害對象是

不是與加害人有親戚關係，在再犯的表現上都沒有差異。 

 

（十三）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陌生人 

性侵害的對象包含陌生人者有187人，在追蹤期間有24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12.8％；

而被害者為認識的對象有236人，其中有24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10.2％。卡方分析χ
2=.736，

p＝.391（＞.05），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性侵害對象是陌生人與否，在再犯的表現上並沒有

顯著差異。 

 

（十四） 在監所中有無重大的違規記錄 

性侵害加害人在獄中服刑期間有重大之違規記錄者有93人，在7.2年的追蹤期間有11人再

犯，再犯率為11.8％；沒有重大之違規記錄者有330人，其中有37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11.2

％。χ
2=.027，p＝.869（＞.05），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在服刑期間有無重大違規紀錄與再犯

性犯行的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十五） 性侵害受害者人數 

性侵害案件受害者人數在2人以上的性侵害加害人為59人，在追蹤期間有13人再犯性犯

行，再犯率為22％；性侵害只有一位受害者的加害者有364人，其中有35人再犯性犯行，再

犯率為9.6％。χ
2=7.783，p＝.005（＜.05），達到顯著的水準。顯示性侵害的被害者人數在兩

人以上時，其再犯性犯行的比例要顯著大於只侵害一個被害人的性罪犯之再犯表現。 

 

表 2 整理所設計的 12 個性侵害再犯的危險評估因子，主要是以各評估題項為自變項，

與平均 7.2 年(此以 7 年簡述)追蹤期內，有無性侵害再犯行為的依變項之間所做的相關分析

                                                                                                                                                                
2
法務部矯正司曾說明因少年事件處理法於民國 88 年修正規定少年犯罪記錄於刑滿三年後未再犯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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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包含卡方、Somer’s dys、logistic 迴歸、Cox 迴歸)來呈現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聯強

度。初步分析發現有六個題項與性侵害再犯可能有所關聯，分別是「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

遭起訴或判確次數在兩次以上」、「出獄時的年齡」、「被害者性別包含男性」、「性犯行中曾有

非性之暴力行為」、「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次數」以及「性侵害受害者人數在兩人以上」

以及等六題。另外，以 1 年與 3 年為追蹤期所整理之表也詳見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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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危險預測因子的分析摘要表(以七年為追蹤期) 

描述統計(七年) 
佔總樣本比

例 

性侵害 

再犯率 
Pearsonχ 2 

關聯係數

Somer’s d 

 

logistic 迴歸 

 

Cox 迴歸 
性侵害再犯危險評估變項 

1.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

加上判確次數 

2 次以下 86.5％ 8.7％ 

21.161 

p＝.000*** 

d= .193 

p= .003** 

 

B=.975 

p=.000*** 

 

B=1.027 

p= .000*** 
3 至 5 次 11.3％ 25.0％ 

6 次以上 2.1% 44.4% 

4.被害者含 13 至 15 歲少女，且大

5 歲以上 

從未 61.0％ 1.1％ 

1.060 

p＝.303 

d= .033 

p= .315 

B=.513 

p=.094* 

B=.507 

p=.134 

曾經有過 39.0％ 13.3％ 

5. 出獄時之年齡 

未滿 25 歲 15.1% 15.6% 

5.154 

p= .076* 

d= -0.061 

p= .019* 

 

B=.552 

p=.021** 

 

B=.574 

p=.031** 
25 至 40 歲 57.0% 12.9% 

超過 40 歲 27.9% 5.9% 

6.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98.1％ 10.8％ 
5.544 

p＝.019** 

d= .267 

p= .171 

B=1.286 

p=.040** 

B=1.750 

p=.039** 

包含男性 1.9％ 37.5％ 

7. 該次性犯行中有無曾有「非性

之暴力行為」 

從未 35.7％ 3.1％ 
12.125 

p= .000*** 

d= .117 

p= .000*** 

B=1.466 

p=.005*** 

B=.276 

p=.464 

曾經有過 64.3％ 14.9％ 

8. 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罪 

從未 95.5％ 11.1％ 
.390 

p＝.532 

d= .047 

p= .587 

B=.349 

p=.566 

B=.343 

p=.623 

曾經有過 4.5％ 15.8％ 

10. 過去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判刑確定 

從未 79.0％ 1.2％ 
2.152 

p＝.142 

d= .069 

p= .188 

B=.290 

p=.393 

B=1.505 

p=.006*** 

曾經有過 21.0％ 15.7％ 

11. 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

次數(不含該次) 

3 次以下 92.0％ 1.5％ 
3.318 

p＝.075* 

d= .100 

p= .167 

B=.602 

p=.172 

B=.703 

p=.186 

4 次或以上 8.0％ 2.6％ 

12.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親

戚關係者 

從未 89.9％ 11.4％ 
.026 

p＝.552 

d= -.008 

p= .868 

B=.112 

p=.825 

B=.151 

p=.783 

曾經有過 11.1％ 1.6％ 

13.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陌

生人 

從未 55.8％ 1.2％ 
.736 

p＝.240 

d= .027 

p= .396 

B=.065 

p=.839 

B=.011 

p= .976 

曾經有過 44.2％ 12.8％ 

14. 在監所中有無重大的違規記

錄 

從未 78.0％ 11.2％ 
.027 

p＝.497 

d= .006 

p= .870 

B=-0.342 

p=.359 

B=-.291 

p=.480 

曾經有過 22.0％ 11.8％ 

15.性侵害受害者人數 
只有一人 86.1％ 9.6％ 7.783 

p＝.005*** 

d= .124 

p=.031* 

B=.305 

p=.404 

B=.450 

p=.279 
兩人以上 13.9％ 22％ 

註：原設計的第 2 題「性侵害為期時間」、第 3 題「性犯行中的多重性犯行」以及第 9 題「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由於

資料無法收集，故予以刪除。*代表 p＜.10，**表示 p＜.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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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危險預測因子的分析摘要表(一年) 

描述統計(一年) 
佔總樣本比

例 

性侵害 

再犯率 
Pearsonχ 2 

關聯係數

Somer’s d 

 

logistoc 迴歸 

 

Cox 迴歸 
性侵害再犯危險評估變項 

1.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

加上判確次數 

2 次以下 86.5％ 1.3％ 

10.092 

p＝.006** 

d= .054 

p= .108 

 

B= -9.683 

p=.870 

 

B=.756 

p=.169 
3 至 5 次 11.3％ 8.3％ 

6 次以上 2.1% 0% 

4.被害者含 13 至 15 歲少女，且大

5 歲以上 

從未 61.0％ 1.1％ 

2.957 

p＝.086* 

d= .025 

p= .123 

 

B=1.034 

p=.155 

 

B=1.015 

p=.151 

曾經有過 39.0％ 9.2％ 

5. 出獄時之年齡 

未滿 25 歲 15.1% 1.5% 

1.725 

p= .422 

d= -.008 

p= .379 

 

B=.549 

p=.353 

 

B=.490 

p=.381 
25 至 40 歲 57.0% 2.9% 

超過 40 歲 27.9% 0.8% 

6.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98.1％ 17.7％ 
4.213 

p＝.040** 

d= .267 

p= .389 

B=.674 

p=.635 

B=.728 

p=.563 

包含男性 1.9％ 12.5％ 

7. 該次性犯行中有無曾有「非性

之暴力行為」 

從未 35.7％ 0％ 
3.945 

p= .047** 

d= .030 

p= .003** 

B=8.273 

p=.824 

 

排除 

曾經有過 64.3％ 3％ 

8. 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罪 

從未 95.5％ 1.7％ 
6.739 

p＝.009*** 

d= .088 

p= .229 

B=2.290 

p=.011** 

B=2.138 

p=.009*** 

曾經有過 4.5％ 10.5％ 

10. 過去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判刑確定 

從未 79.0％ 1.7％ 
.836 

p＝.360 

d= .016 

p= .442 

B=.646 

p=.422 

B=.597 

p=.458 

曾經有過 21.0％ 3.3％ 

11. 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

次數(不含該次) 

3 次以下 92.0％ 2.3％ 
0.804 

p＝.370 

d= -.023 

p= .006*** 

B=.815 

p=.163 

 

排除 

4 次或以上 8.0％ 0％ 

12.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親

戚關係者 

從未 89.9％ 1.8％ 
1.149 

p＝.284 

d= .024 

p= .431 

B=.987 

p=.258 

B=1.018 

p=.233 

曾經有過 11.1％ 4.2％ 

13.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陌

生人 

從未 55.8％ 2.1％ 
.000 

p＝.988 

d= .000 

p= .988 

B= -.51 

p=.952 

B=.170 

p=.829 

曾經有過 44.2％ 2.1％ 

14. 在監所中有無重大的違規記

錄 

從未 78.0％ 2.4％ 
.634 

p＝.426 

d= -.013 

p= .324 

B= -1.068 

p=.335 

B=-.980 

p=.363 

曾經有過 22.0％ 1.0％ 

15.性侵害受害者人數 
只有一人 86.1％ 1.3％ .7.125 

p＝.008*** 

d= .054 

p=.109 

B=1.900 

p=.009*** 

B=1.803 

p=.008*** 
2 人以上 13.9％ 6.8% 

由於「非性暴力」變項在一年的有無再犯中，呈現極端排列（所有一年內的再犯皆為「有」非性暴力），因此排除。 

由於「前科數量」變項在一年的有無再犯中，呈現極端排列（所有一年內的再犯皆為「三次及以下」），因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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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危險預測因子的分析摘要表(三年) 

描述統計(三年) 
佔總樣本比

例 

性侵害 

再犯率 
Pearsonχ 2 

關聯係數

Somer’s d 

 

logistic 迴歸 

 

Cox 迴歸 
性侵害再犯危險評估變項 

1.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

加上判確次數 

2 次以下 86.5％ 3.0% 

27.742 

p＝.000*** 

d= .146 

p= .006*** 

 

B=1.282 

p=0.02*** 

 

B=1.133 

p=.000*** 
3 至 5 次 11.3％ 14.5% 

6 次以上 2.1% 33.3% 

4.被害者含 13 至 15 歲少女，且大

5 歲以上 

從未 61.0％ 3.4% 

3.055 

p＝.080* 

d= .038 

p= .103 

 

B=1.078 

p=.037** 

 

B=1.018 

p=.025** 

曾經有過 39.0％ 7.2% 

5. 出獄時之年齡 

未滿 25 歲 15.1% 6.2% 

.939 

p= .625 

d= .018 

p= .328 

 

B=.683 

p=.115 

 

B=.639 

p=.086* 
25 至 40 歲 57.0% 5.3% 

超過 40 歲 27.9% 3.3% 

6.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98.1％ 4.5% 
6.938 

p＝.008*** 

d= .204 

p= .226 

B=.31 

p=.980 

B=-.260 

p=.791 

包含男性 1.9％ 25.0% 

7. 該次性犯行中有無曾有「非性

之暴力行為」 

從未 35.7％ 0.7% 
6.712 

p= .010** 

d= .060 

p= .000*** 

B=2.237 

p=.034** 

B=2.042 

p=.049** 

曾經有過 64.3％ 6.7% 

8. 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罪 

從未 95.5％ 4.7% 
1.304 

p＝.253 

d= .058 

p= .420 

B=.849 

p=.344 

B=.809 

p=.304 

曾經有過 4.5％ 10.5% 

10. 過去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判刑確定 

從未 79.0％ 4.1% 
2.010 

p＝.156 

d= .037 

p= .231 

B=.750 

p=.173 

B=.813 

p=.106 

曾經有過 21.0％ 7.8% 

11. 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

次數(不含該次) 

3 次以下 92.0％ 4.1% 
7.436 

p＝.006*** 

d= .106 

p= .096* 

B=1.893 

p=.010*** 

B=1.370 

p=.015** 

4 次或以上 8.0％ 14.7% 

12.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親

戚關係者 

從未 89.9％ 5% 
.056 

p＝.812 

d= -.008 

p= .800 

B=0.88 

p=.924 

B=.014 

p=.987 

曾經有過 11.1％ 4.2% 

13. 性侵害受害者中是否曾有陌

生人 

從未 55.8％ 3.8% 
1.499 

p＝.221 

d= .026 

p= .233 

B=.439 

p=.409 

B=.393 

p=.396 

曾經有過 44.2％ 6.4% 

14. 在監所中有無重大的違規記

錄 

從未 78.0％ 5.7% 
2.001 

p＝.157 

d= -.036 

p= .070* 

B= -2.113 

p=.022** 

B=-1.453 

p=.057* 

曾經有過 22.0％ 2.1% 

15.性侵害受害者人數 
只有一人 

86.1％ 
3.5% 10.735 

p＝001*** 

d= .100 

p=.033** 

B= -6.012 

p=.000*** 

B=.818 

p=.104 

2 人以上 13.9%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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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犯危險類別計分加權法及切分法 

目前對於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題項的計分方式，通常採取 Burgess 計分法與 Nuffield 加權

法兩種。兩種計分法對於預測變項所形成的組合模式，其基本假定皆為線性組合，至於預測

模式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則有待之後迴歸分析的結果‧ 

 

（一）Burgess 法 

Burgess 法是依照變項次類別在再犯表現的層次做計分，計分間距以一分計之，若變項

為二元，符合條件而再犯率較大者計 1 分；若變項有三個層次時，則依序加一分表示。將每

個題項的得分相加後，即為再犯危險評估的總分。前述所篩選出來的六個危險評估題項計分

方式： (1)性侵害加害人在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或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計分為 0 分，

3 至 5 次計為 1 分，6 次以上為 2 分；(2) 出獄時之年齡（年齡越大再犯越低），未滿 25 歲

者計 2 分，25 至 40 歲之間計 1 分，超過 40 歲計 0 分；(3)被害者性別包含男性者計分為 1；

只有女性者計分為 0；(4)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力行為，有的計 1 分，沒有者計 0 分；(5) 過

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犯罪次數，3 次以下者計 0 分，4 次以上者計 1 分；(6) 性侵害受害者人

數，兩人以上者計分為 1，反之為 0。總分範圍從 0 至 8 分。3 

將加總後的分數與性侵害再犯作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按照各得分再犯率的變化

差異，將分數依危險程度做分類，0 至 2 分的再犯率皆在 10％以下，而 3 至 5 分的再犯率則

達到 25％左右， 6 分以上的再犯率則超過 50％，因此依照再犯率改變的差異作為再犯危險

程度的分類。在 7.2 年追蹤期間，低危險的再犯率為 5.8％，中危險為 25.5％，而高危險則達

到 66.7％的再犯率。  

                                                 
3此處再犯率的意義是指，從量表的總分結果去猜中（hit）性侵害加害人得到某個分數時可能再犯的機率。若個案得分為-3 分，量表中其

他位同樣得-3 分的人都無人再犯，則猜測他之後可能再犯的機率為 0％，因此，會有較大的信心認為其再犯的可能性不大，但這不代表得

-3 分者完全不會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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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Burgess 法的靜態量表總分與再犯率 

總分 

（Burgess 法） 

再犯人數／該

項得分人數 

再犯率（％） 

（平均追蹤期 7.2 年） 

危險 

類別 

各危險

類別的

再犯率 

0 0／33 0 

低 5.8％ 1 4／107 3.7 

2 14／169 8.3 

3 19／79 24.1 

中 25.5％ 4 8／28 28.6 

5 1／4 25.0 

6 2／3 66.7 高 66.7％ 

 

（二）Nuffield 加權法 

Nuffield 加權法是計算顯著的預測因子中，該變項次類別相對應的再犯率與追蹤期的平

均再犯率（做為基準率）之間的差異，然後以每加減 5%換算成加減 1 加權分，亦即公式： 

 

 

 

 

將選出來的六個評估題項，依照其次類別在卡方分析時所表現的百分比數值作 Nuffield

加權的換算，結果整理在表 6。 

         

評估變項次類別的再犯率 — 追蹤期的平均再犯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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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Nuffield 加權法的靜態量表分數計算 

評估題項 再犯率 
Nuffield 法 

加權分數 

1.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

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 

2 次以下 8.7％ -1 

3 至 5 次 25.0％ +3 

6 次以上 44.4% +6 

2. 出獄時之年齡 

未滿 25 歲 15.6% +1 

25 至 40 歲 12.9% 0 

超過 40 歲 5.9% -1 

6. 被害者性別 
只有女性 10.8％ 0 

包含男性 37.5％ +5 

7.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

力行為 

從未 3.1％ -２ 

曾經有過 14.9％ +1 

11.過去被判刑確定的任何

犯罪次數 

3 次以下 10.5％ 0 

4 次或以上 20.6％ +2 

15.性侵害受害者人數 
只有一人 9.6％ 0 

兩人以上 22％ +2 

總分範圍 -4～17 

平均 7.2 年內再犯性犯行的基本率為 11.3％ 

 

由於 Nuffield 加權法是假設性侵害再犯率的變異是 5％，將變項轉換成可比較的標準分

數，但由於變異的情形是假設的情況下，可能會誇大某些評估題項的預測能力‧這也使得實

際觀察 423 個樣本以 Nuffield 加權分數後的分配並不是一個完整連續性的尺度，只有-4、-3、

-2、-1、0、1、2、3、4、5、6、7、8、9、11 和 15 等 16 個分數的表現。將各分數與追蹤後

的性侵害再犯作交叉分析，各個分數相對應的再犯率大小如表 7，顯示再犯率的變化仍隨著

分數的增加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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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Nuffield 法的靜態量表總分與再犯率 

總分 

（Nuffield 法） 
再犯人數／該得分的總人數 

再犯率（％） 

（平均追蹤期 7.2 年） 

危險 

類別 
各危險類別的再犯率 

-4 0／33 0 

低 5.5％ 

-3 2／45 4.4 

-2 2／29 4.4 

-1 1／54 1.9 

0 11／130 8.5 

1 8／41 19.5 

中 22.5％ 

2 6／29 20.7 

3 0／13 0 

4 5／16 31.3 

5 4／9 44.4 

6 4／12 33.3 

7 2／4 50.0 

高 41.7％ 

8 0／4 0 

9 1／1 100 

11 1／2 50.0 

15 1／1 100 

 

將加總後的分數與性侵害再犯作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按照各得分再犯率的變化

差異，將分數依危險程度做分類，-4 至 0 分的再犯率皆在 10％以下，而 1 至 6 分的再犯率則

達到 20％至 35％左右（除得 3 分者以外）， 7 分以上的再犯率則幾乎超過 50％（除得 8 分

者以外），因此依照再犯率改變的差異作為再犯危險程度的分類。在 7.2 年追蹤期間，-4 至

0 分的低危險群再犯率為 5.5％，1 至 6 分的中危險群為 22.5％，而 7 分以上的高危險群則達

到 41.7％的再犯率。 但須注意，依此方法所分類的高危險群加害人樣本數只有 12 人，且再

犯性犯行者為 5 人，仍須注意其代表性的問題。 

 

（三）計分方法的比較 

為了瞭解 Burgess 法與 Nuffield 法的加權分數對於再犯預測的效果，分別以 Pearson 相關

係數(r)與 ROC 面積，分析和性侵害再犯之間的相關與預測準確度，其結果整理在表 8。結

果顯示 Nuffield 法的加權方式稍微優於 Burgess 加權法的預測結果，從圖 2 觀察，Nuffield 加

權法的預測模式對於中危險與低危險群的預測準度較好，但與 Burgess 法的預測模式並沒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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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計分方法與再犯預測的相關和 ROC 值 

計分方法 相關 ROC 

Burgess 法 .295 .746 

Nuffield 法 .312 .752 

 

ROC曲線

1 - Specificity

1.00.75.50.250.00

S
en

si
tiv

ity

1.00

.75

.50

.25

0.00

Source of the Curve

參照線

以Burgess法加權後的

總分

以Nuffi eld法加權後

總分

 

圖2 計分方法的ROC分析曲線圖 

 

 

五、量表的預測效度與相關分析 

（1） 相關分析：將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分數，與追蹤七年期間性侵害再犯的發生

作相關分析，所得到的相關係數 r＝.312，p＝.000 (<.001)，屬低度水準的正相關。 

（2） 以 ROC 曲線來分析靜態量表分數，以及以平均七年追蹤期再犯的發生為依變項，

ROC 曲線面積（AUC, Area under Curve）達.752。 

（3） 依照各個預測因子與再犯在時間上的表現以及實務上所需，將評估再犯危險的參

考時間分為 1 年、3 年、7 年，每個時間點所建立的預測模式與再犯性犯行的相關

係數為.238、.328、.312，其 ROC 值則為：.767、.811、.752，皆屬於高度預測準度。 

（4） 以 7.2 年的靜態危險因子預測模式，預測不同類型的性罪犯時，對成人強暴犯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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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OC 曲線面積為.736，Pearson r 為.231；對兒童性侵害犯整體預測再犯的 ROC

曲線面積為.765，Pearson r 為.380，倘若將兒童性侵害犯分為家內與家外兒童性侵

害犯時，對於家內兒童性侵害犯的 ROC 預測只有.590，相關分析未達顯著；對於

家外兒童性侵害犯的 ROC 曲線分析則為.785，相關係數為.407，顯示台灣靜態再

犯危險量表對於亂倫等家內兒童性侵害犯的內部預測沒有明顯的效果，參見表 9

摘要。 

 

          表 9  各類型性罪犯的再犯內部效度摘要表 

性罪犯類型 成人強暴犯 
兒童性侵害犯 

家內兒侵犯 家外兒侵犯 

個數（人） 192 
230 

40 190 

ROC 面積 .736 
.765 

.590 .785 

相關 Pearson r .231* 
.380* 

.068 .407 

註：*代表達 0.05 的顯著水準 

六、性侵害加害人再犯的靜態危險特性 

我們將所蒐集到的 423 個性侵害加害人樣本，依照所設定的低、中、高再犯危險類別作

靜態危險特性的描繪，對於性侵害再犯族群的危險描繪，將有助於未來使用本量表時，能有

份判斷以及參考的資料細節，且有利於對性侵害加害人再犯危險評估的診斷。在 423 位假釋

出獄的性侵害受刑人樣本之中，有 48 位再犯性犯行，在平均 7.2 年追蹤期的再犯率為 11.3

％。依各個不同性侵害類型所做的再犯率分析，192 個成人強暴犯中有 21 人再犯性犯行，再

犯率為 10.9％；40 個家內兒童性侵害犯，有 3 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7.5％；190 個家外兒

童性侵害犯中，有 24 人再犯性犯行，再犯率為 12.6％；有一人無法分類其性侵害的犯罪類

型，遺失率為 0.2％。比較這三種性侵害類型的再犯率，χ
2=.930，p＝.628，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顯示三種類型的性侵害加害人在平均 7.2 年的追蹤期間，再犯率沒有明顯差異，參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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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性侵害類型與再犯有無之交叉表 

再犯 

類型 
無 有 總計 

成人強暴犯 
171 人 

（89.1％） 

21 人 

（10.9％） 

192 人 

（45.5％） 

家內兒童性侵害犯 
37 人 

（92.5％） 

3 人 

（7.5％） 

31 人 

（9.5％） 

家外兒童性侵害犯 
168人 

（87.4％） 

24人 

（12.6％） 

198 人 

（45.0％） 

總計 
374人 

（88.7％） 

48人 

（11.3％） 

422 人 

（100％） 

 

 

依照圖 3 的分類樹的圖形，節點 1 有低危險 291 人、中危險 120 人、高危險 12 人，在

樹狀圖形說明上是依照此低、中、高的順序顯示其相對人數，而以 nx「291/120/12」來表示，

nx 為節點的代號。在分類的路徑上作區分類別的變項代號為 Vx，每個類別變項都有個區分

的標準或是關鍵的數值，透過分類樹分析可檢驗再犯危險類別的分數範圍是否合適。各路徑

顯示符合的類別條件，數值變數則以小於等於（≦）的數學符號表示，而未標明的路徑則代

表大於（＞）該區分變數的關鍵值，在樹狀圖中通常不顯示出來。表 11 則整理各危險分類

依照各個危險預測因子診斷分析的結果，可以更清楚瞭解各個危險層級所成立的條件與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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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性侵害加害人再犯危險類別之靜態危險因子分類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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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分類樹各危險類別危險因子成立條件摘要表 

再犯危

險類別 

平均 7.2 年

的性再犯率 
靜態危險因子的條件 

節

點 

低危險 5.5％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女

性，而人數在兩人以上，該次性犯行中沒有非性暴力 
9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一

個女性，出獄時的年齡大於 40 歲，該次性犯行中沒有非性暴力 
15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一

個女性，出獄時的年齡會小於 40 歲，任何遭判刑確定的犯罪前科次數

在 3 次以下 
17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一

個女性，出獄時的年齡會小於 40 歲，任何遭判刑確定的犯罪前科次數

在 4 次以上，但該次性犯行中沒有非性暴力 
19 

中危險 22.5％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女

性，而人數在兩人以上，該次性犯行中有非性暴力 
8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一

個女性，出獄時的年齡會大於 40 歲，該次性犯行中有非性暴力 
14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只有一

個女性，出獄時的年齡會小於 40 歲，任何遭判刑確定的犯罪前科次數

在 4 次以上，該次性犯行中有非性暴力 
18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3 至 5 次 22 

高危險 41.7％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2 次以下，被害者包含男

性  
20 

過去(含該次)之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確次數在 6 次以上  28 

 

再犯危險分類的正確率見表 12，其整體的正確率達 97.6％，對於低危險再犯的分類正確

率為 99.3％，對中危險再犯分類的正確率為 95.0％，對高危險再犯分類的正確率 83.3％。其

中實際低危險被估成中危險有 2 人，中危險再犯群被估為低危險再犯者有 1 人，原本高危險

者被低估為中危險有 2 人，實際中危險被高估為高危險有 5 人，沒有高危險被分成低危險，

或低危險被分成高危險的情形出現。 

 

因此，以分類樹分析的結果看來，對於中危險範圍的界定提供了區分低危險與高危險族

群之間的緩衝，對於中危險再犯者的評估，或許需要透過更多其他靜態危險因子的考量或臨

床上的判斷。以目前所建立的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對危險分類的效果上，在預測 83 至 85

年樣本所做危險分類的正確率可以達到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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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分類樹分析的分類結果矩陣 

10 次疊代交叉驗證的分類結果矩陣 

總計 
實際層級 

預測層級 

1（低） 2（中） 3（高） 

次 

數 

1（低） 289 2 0 291 

2（中） 1 114 5 120 

3（高） 0 2 10 12 

百 

分 

比 

1（低） 99.3 0.7 0.0 100.0 

2（中） 0.8 95.0 .4.2 100.0 

3（高） 0.0 16.7 83.3 100.0 

 

七、性侵害再犯危險不同追蹤時間預測模式之建立 

本研究再以一年及三年觀察時段所分析與檢定這些危險因子與再犯關係的方式與過

程，與平均觀察7.2年所建立之步驟相同，將12個有效的預測變項分別執行卡方、關聯分析、

邏吉斯分析以及Cox存活迴歸分析。之後，整理成各時段所存在的再犯危險因子摘要表‧ 

長短期靜態評估量表分數的計分方式同樣是以Nuffield加權法為主，以Buguess加權法為

輔。將所建立的一年、三年與七年三時期的靜態再犯危險評估因子，分別加總其加權分數，

並從各分數與各時段再犯性犯行的結果作交叉分析，以再犯率變化較大處為切分點，並界定

出再犯危險的類別。完整的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可參見表13與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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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三觀察時段危險評估因子加權分數、再犯率與危險性計算 (所形成之量表第一頁) 

評量的題項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累積平均 

性侵害再犯率 
2.1% 5.0％ 11.3% 

1.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

刑確定」的次數(含該次) 

二次 [   ] 0 [   ] 0 [   ]-1 

三至五次 [   ]+1 [   ]+2 [   ]+3 

六次以上  [   ]+6 [   ]+6 

2.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

何犯行次數（不含該次） 

三次以下  [   ] 0 [   ] 0 

四次以上  [   ]+2 [   ]+2 

3.在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

行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2   

4.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

力行為」 

從未  [   ]-1 [   ]-2 

曾經有過  [   ] 0 [   ]+1 

5.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少女，且小加害人 5 歲

以上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1  

6.該次性犯行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   ] 0 [   ] 0 [   ] 0 

包含男性 [   ]+2 [   ] +4 [   ]+5 

7.該次性犯行的被害者人數 
一人 [   ] 0 [   ] 0 [   ] 0 

兩人以上 [   ]+1 [   ]+2 [   ]+2 

8.欲評估的年齡 

未滿 25 歲   [   ]+1 

25 至 40 歲   [   ] 0 

超過 40 歲   [   ]-1 

該案主之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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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各追蹤時段之再犯危險分級與再犯率計算 (所形成之量表第二頁)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該案主之總分    

量表總分數之全距 0～6 -1~15 -4～17 

再犯危險分級 

與 

平均再犯率 

低危險 
[  ] 

0~1 
0.8% 

[  ] 

-1~3 
3.3% 

[  ] 

-4~ 0 
5.5% 

中 

危 

險 

[  ] 

2~4 
15.4% 

[  ] 

4-6 
20.0% 

[  ] 

1~6 
25.5% 

高危險 
[  ] 

5~6 
0% 

[  ] 

7-15 
40% 

[  ] 

7-17 
41.7% 

發

展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8 .328 .312 

ROC .767 .811 .752 

切分分二級後之 ROC[低-中高] ROC .793 .665 .704 

敏感度(sensitivity)  66.6% 38.1% 65.9% 

特異度(specificity)  92.0% 94.5% 73.1% 

外

部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2 不顯著 

ROC  .763 .693 

註：(1)發展樣本為民國 83、84、85 年出獄之性罪犯，而外部樣本為民國 86、87、88 年出

獄之性罪犯。(2) 敏感度，應可稱正猜對率，即在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會再犯之比率；特異

度，應可稱負猜對率，即在不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不再犯之比率。(3)外部樣本並未做一年

之再犯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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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分說明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適用的評估對象為年滿 15 歲以上的男性，且觸犯與

性侵害罪名相關的加害人，該案主在法律上可為初犯或累犯、一次犯或連續犯、想像競合犯

或牽連犯等。由於編制本量表所依據的樣本是假釋出獄犯，因此不建議用來評估緩刑犯的再

犯危險。 

以本量表目前研究所收集的樣本，倘若性侵害案件的加害人是屬於「兩小無猜」類型，

也就是性侵害案件的雙方皆未成年（小於 16 歲），且被害者對加害人是有合意之性行為，這

類型的性罪犯並不包括在研究樣本中，就不適於使用本量表作為再犯危險的評估。另外，若

加害人屬於男同性戀者亦不適用於本量表。 

若加害人過去曾犯性犯罪但與被害人和解，因以前法律規定可以撤回，所以可能沒判刑

確定的情形，倘若有被起訴記錄仍可適用本量表，但倘若既沒有被起訴也無判刑確定之記

錄，即使有警方逮捕記錄，本量表仍無法適用該過去資料作為評估。換句話說，本量表所依

據的犯罪事實資料至少要經過檢方起訴或法院判刑確定的記錄作參考。 

本量表可運用的時機包括： 

 加害者是在審前鑑定所作的評估 

 加害者是在入監後所做的鑑定與評估 

 加害人是在作假釋評估時 

 加害人是在做後續社區處遇之鑑定評估 

 加害人在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實施之定期評估 

 

 

一、使用者的資格與訓練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簡易地設計給下列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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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護人 

 臨床人員（如精神科社工師、心理師、精神科社工員、輔導人員等） 

 接觸性罪犯刑案資料之監所人員、法務人員等 

 

在使用本量表之前，使用者必須仔細地閱讀本手冊是相當重要的。此外，使用者應該完

成的訓練包括：練習個案的計分，以有效的進行準確且可信的計分。此量表的使用者應該對

於與性侵害再犯相關的危險因子以及心裡評估原則都要有些基本的認識。因此，瞭解這種評

估工具的人就要對於結果的解釋負起責任。 

 

二、性侵害再犯危險的評估題項 

 

※  性侵害犯罪的定義 

性侵害再犯包括觸犯了民國 88 年以前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二百三十四條，包括強

姦罪及準強姦罪、共同輪姦罪、強姦殺人罪、姦淫幼女罪、利用權勢姦淫猥褻罪等，或是觸

犯了民國 88 年以後所修訂之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第兩百二十一條〈強制性交罪〉至第二百二

十九條〈詐術性交罪〉等罪名者，且被起訴者，即為有再犯性侵害犯罪。 

 

第 1 題  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刑確定的次數（含該次） 

「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刑確定的次數（含該次）」是指性侵害加害人，其遭到性侵害罪

名檢察官起訴以及法官判刑確定的次數（包括強姦、妨害風化、妨害性自主等）(並非指性

犯行之次數)。理論上性犯行判刑確定的次數會小於或等於遭到檢方起訴的件數，而次數的

計算包含了當次遭起訴或判刑確定的性犯行。以預測七年後的再犯危險為例，若性犯罪起訴

加上判刑確定次數在兩次以下，則計分為-1，（例如，起訴兩次而判確一次計分為-1），若兩

者相加為三至五次，則計分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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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題  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何犯行次數(不含該次) 

此題旨在評估個案過去曾被判刑確定之次數，此題所計之判次數為過去「任何犯行」，

但需注意的是不含該次犯行。以七年為例，若過去曾被判傷害、竊盜各兩件，則計分為+2。 

 

第 3 題  曾在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罪 

此題項是以性侵害加害人過去有沒有曾經在保護管束期間，又犯下性侵害犯罪，同樣包括該

次性犯行是否在保護管束中所犯之罪行。以預測一年後的再犯危險為例，若沒有曾在保護管

束期間又犯下性侵害犯罪，計分為 0；反之，則計分為+2。 

 

第 4 題  該次性犯行中有無曾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非性之暴力行為」是指不包括性侵害的其他暴力行為，如謀殺、傷害、搶劫、縱火、

恐嚇、持刀槍威脅等，此題項是評估加害人在該次性侵害案件中有無伴隨「非性之暴力行為」

的出現。以預測七年後的再犯危險為例，若性侵害加害人沒有上述的非性之暴力行為，則計

分為-2；若曾有過則計分為+1。 

 

第 5 題  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少女，且小加害者 5 歲以上 

「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少女，且小加害者 5 歲以上」此題主要將少女從成人和兒

童之間區分出來，研究顯示三類型再犯型態有所不同。以三年追蹤時間為例，若曾有此情況

則計分為+1，反之計分為 0。 

 

第 6 題  該次性犯行被害者之性別 

以預測七年後的再犯危險為例，若該次性侵害的被害者只有女性，則計分為 0；若被害

者中有包含男性，則計分為+1。 

 

第 7 題  該次性侵害受害者人數 

此題項是以性侵害加害人，其該次判刑確定的性犯行記錄中所包含的被害者總人數，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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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性侵害的連續犯。以預測三年後的再犯危險為例，若為一般只侵害一個人，則計分為 0；

倘若侵害的對象總數在兩個以上，則計分為+2。 

 

第 8 題  欲評估的年齡此題項是以評估者想要得知之年齡來計算，例如評估者想要知道案主

期滿出獄時之七年再犯危險程度，則以案主期滿出獄時之年齡來計算。若欲評估之年齡為

25 至 40 歲，則評分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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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範例說明 

 

範例一 

某市之狼在先前犯性侵害而假釋之保護管束中，在一棟大樓，尾隨女性住戶進入電梯

後，將這名被害人強押到陽台角落，欲進行性侵害時被逮捕。警方調查，嫌犯在同棟大樓

內犯案，五個月期間連續犯下五件性侵害案件，不從者則先以刀割之，目前起訴中。其前

科又有三次竊盜前科。 

[量表二頁之一]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TSOSRAS-2005） 

林明傑 Ph.D 

案主姓名：     EX1   評分日期：            評估者姓名：            

評量的題項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累積平均 

性侵害再犯率 
2.1% 5.0％ 11.3% 

1.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

刑確定」的次數(含該次) 

二次 [   ] 0 [   ] 0 [   ]-1 

三至五次 [ V ]+1 [ V ]+2 [ V ]+3 

六次以上  [   ]+6 [   ]+6 

2.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

何犯行次數（不含該次） 

三次以下  [   ] 0 [   ] 0 

四次以上  [ V ]+2 [ V ]+2 

3.在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

行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V ]+2   

4.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

力行為」 

從未  [ V ]-1 [ V ]-2 

曾經有過  [   ] 0 [   ]+1 

5.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少女，且小加害人 5 歲

以上 

從未  [ V ] 0  

曾經有過  [   ]+1  

6.該次性犯行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 V ] 0 [ V ] 0 [ V ] 0 

包含男性 [   ]+2 [   ] +4 [   ]+5 

7.該次性犯行的被害者人數 
一人 [ V ] 0 [ V ] 0 [ V ] 0 

兩人以上 [   ]+1 [   ]+2 [   ]+2 

8.欲評估的年齡 

未滿 25 歲   [   ]+1 

25 至 40 歲   [ V ] 0 

超過 40 歲   [   ]-1 

該案主之總分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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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二頁之二]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分數、危險分級、再犯率轉換表」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該案主之總分 3 3 3 

量表總分數之全距 0～6 -1~15 -4～17 

再犯危險分級 

與 

平均再犯率 

低危險 
[  ] 

0~1 
0.8% 

[ V ] 

-1~3 
3.3% 

[  ] 

-4~ 0 
5.5% 

中 

危 

險 

[ V ] 

2~4 
15.4% 

[  ] 

4-6 
20.0% 

[ V ] 

1~6 
25.5% 

高危險 
[  ] 

5~6 
0% 

[  ] 

7-15 
40% 

[  ] 

7-17 
41.7% 

發

展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8 .328 .312 

ROC .767 .811 .752 

切分分二級後之 ROC[低-中高] ROC .793 .665 .704 

敏感度(sensitivity)  66.6% 38.1% 65.9% 

特異度(specificity)  92.0% 94.5% 73.1% 

外

部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2 不顯著 

ROC  .763 .693 

註：(1)發展樣本為民國 83、84、85 年出獄之性罪犯，而外部樣本為民國 86、87、88 年出獄

之性罪犯。(2) 敏感度，應可稱正猜對率，即在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會再犯之比率；特異度，

應可稱負猜對率，即在不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不再犯之比率。(3)外部樣本並未做一年之再犯

率追蹤。 

量表評估結果摘述 

該案主EX1 

一年內的得分為3分，再犯危險屬中危險。 

三年內的得分為3分，再犯危險屬低危險。 

七年半的得分為3分，再犯危險屬中危險。 

案主EX1在一年的再犯危險預測結果屬於中危險，七年半的危險程度屬於

中危險。該案主曾在保護管束中再犯性犯行，從臨床診斷上較具有危險性，故

對於EX1的處遇應長期注意，尤其是7年半後的時段要對個案的生活狀況予以適

當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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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二頁之一]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TSOSRAS-2005） 

林明傑 Ph.D 

案主姓名：     EX2   評分日期：            評估者姓名： 

  

評量的題項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累積平均 

性侵害再犯率 
2.1% 5.0％ 11.3% 

1.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

刑確定」的次數(含該次) 

二次 [   ] 0 [   ] 0 [   ]-1 

三至五次 [   ]+1 [   ]+2 [   ]+3 

六次以上  [ V ]+6 [ V ]+6 

2.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

何犯行次數（不含該次） 

三次以下  [ V ] 0 [ V ] 0 

四次以上  [   ]+2 [   ]+2 

3.在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

行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V ]+2   

4.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

力行為」 

從未  [ V ]-1 [ V ]-2 

曾經有過  [   ] 0 [   ]+1 

5.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少女，且小加害人 5 歲

以上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V ]+1  

6.該次性犯行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   ] 0 [   ] 0 [   ] 0 

包含男性 [ V ]+2 [ V ] +4 [ V ]+5 

7.該次性犯行的被害者人數 
一人 [   ] 0 [   ] 0 [   ] 0 

兩人以上 [ V ]+1 [ V ]+2 [ V ]+2 

8.欲評估的年齡 

未滿 25 歲   [   ]+1 

25 至 40 歲   [   ] 0 

超過 40 歲   [ V ]-1 

該案主之總分 5 12 10 

 

 

 

 

範例二 

警方於 92 年 1 月查獲 71 歲男子已第三次對一群兒童性侵害。該男子先前分別在民

國 70 年間就被查到違反兒童福利法，84 年再對一群少年性侵害，被判刑坐牢十八年，

直到 90 年 9 月才服刑期滿出獄。出獄後，在保護管束期間又連續對國中小學童以供他

們吃住和零用錢的名義進行性侵害、猥褻等行為，因為對女生引不起性慾，只有對她

們猥褻，而對男孩子則肛交，目前依被害人受害程度，已找到的 15 名被害兒童中有 4

名女生。經起訴判刑確定服刑中，其再犯危險評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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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二頁之二]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分數、危險分級、再犯率轉換表」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該案主之總分 5 12 10 

量表總分數之全距 0～6 -1~15 -4～17 

再犯危險分級 

與 

平均再犯率 

低危險 
[  ] 

0~1 
0.8% 

[  ] 

-1~3 
3.3% 

[  ] 

-4~ 0 
5.5% 

中 

危 

險 

[  ] 

2~4 
15.4% 

[  ] 

4-6 
20.0% 

[  ] 

1~6 
25.5% 

高危險 
[ V ] 

5~6 
0% 

[ V ] 

7-15 
40% 

[ V ] 

7-17 
41.7% 

發

展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8 .328 .312 

ROC .767 .811 .752 

切分分二級後之 ROC[低-中高] ROC .793 .665 .704 

敏感度(sensitivity)  66.6% 38.1% 65.9% 

特異度(specificity)  92.0% 94.5% 73.1% 

外

部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2 不顯著 

ROC  .763 .693 

註：(1)發展樣本為民國83、84、85年出獄之性罪犯，而外部樣本為民國86、87、88年出獄之

性罪犯。(2) 敏感度，應可稱正猜對率，即在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會再犯之比率；特異度，

應可稱負猜對率，即在不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不再犯之比率。(3)外部樣本並未做一年之再犯

率追蹤。 

 

量表評估結果摘述 

該案主EX2 

在一年內的得分為5分，再犯危險屬高危險。 

三年內的得分為12分，再犯危險屬高危險。 

七年半的得分為10分，再犯危險屬高危險。 

該案主從1年後的預測來看，其再犯的危險性都會大幅度地提升，尤其在第

1年的觀察期所得到5分的分數，故對此個案的處遇與管理應給予嚴格密集性的

追蹤治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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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格式  

 

[量表二頁之一]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        

（Taiwan Sex Offender Static Risk Assessment Scale, TSOSRAS-2005） 

林明傑 Ph.D. 

 

案主姓名：                                        評估者姓名：                 

身份證字號：                                  施測地點：[  ]監所        [  ]社區 

受害者類型：[  ]成人       [  ]13-16 歲(□家內□家外)        [  ]13 歲以下(□家內□家外) 

入監日期：    年     月     日                 期滿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及計分方法]：就個案在以下八題中所符合之項目框號內在三種追蹤期下打勾，並依照該框號右邊之數字計

分，將三追蹤期之三總分填寫於最下一列。並三總分重複寫于下頁「分數、危險分級、再犯率轉換表」之最上第

二列，之後再依據該總分在各追蹤期之再犯危險分級打勾，並可依據該表得知其平均再犯率。 

評量的題項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累積平均 

性侵害再犯率 
2.1% 5.0％ 11.3% 

1.性犯行遭「起訴」加上「判

刑確定」的次數(含該次) 

二次 [   ] 0 [   ] 0 [   ]-1 

三至五次 [   ]+1 [   ]+2 [   ]+3 

六次以上  [   ]+6 [   ]+6 

2.過去被「判刑確定」之任

何犯行次數（不含該次） 

三次以下  [   ] 0 [   ] 0 

四次以上  [   ]+2 [   ]+2 

3.在保護管束中又犯下性犯

行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2   

4.該次性犯行中的「非性暴

力行為」 

從未  [   ]-1 [   ]-2 

曾經有過  [   ] 0 [   ]+1 

5.該次性犯行被害者有 13 至

15 歲少女，且小加害人 5 歲

以上 

從未  [   ] 0  

曾經有過  [   ]+1  

6.該次性犯行被害者之性別 
只有女性 [   ] 0 [   ] 0 [   ] 0 

包含男性 [   ]+2 [   ] +4 [   ]+5 

7.該次性犯行的被害者人數 
一人 [   ] 0 [   ] 0 [   ] 0 

兩人以上 [   ]+1 [   ]+2 [   ]+2 

8.欲評估的年齡 

未滿 25 歲   [   ]+1 

25 至 40 歲   [   ] 0 

超過 40 歲   [   ]-1 

該案主之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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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二頁之二] 

台灣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分數、危險分級、再犯率轉換表」 

時間 
一年 

（12 個月） 

三年 

（36 個月） 

七年 

（84 個月） 

該案主之總分    

量表總分數之全距 0～6 -1~15 -4～17 

再犯危險分級 

與 

平均再犯率 

低危險 
[  ] 

0~1 
0.8% 

[  ] 

-1~3 
3.3% 

[  ] 

-4~ 0 
5.5% 

中 

危 

險 

[  ] 

2~4 
15.4% 

[  ] 

4-6 
20.0% 

[  ] 

1~6 
25.5% 

高危險 
[  ] 

5~6 
0% 

[  ] 

7-15 
40% 

[  ] 

7-17 
41.7% 

發

展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8 .328 .312 

ROC .767 .811 .752 

切分分二級後之 ROC[低-中高] ROC .793 .665 .704 

敏感度(sensitivity)  66.6% 38.1% 65.9% 

特異度(specificity)  92.0% 94.5% 73.1% 

外

部

樣

本 

原始分數之預測準確度 

相關 r  .232 不顯著 

ROC  .763 .693 

註：(1)發展樣本為民國 83、84、85 年出獄之性罪犯，而外部樣本為民國 86、87、88 年出獄

之性罪犯。(2) 敏感度，應可稱正猜對率，即在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會再犯之比率；特異度，

應可稱負猜對率，即在不再犯之一群中猜中其不再犯之比率。(3)外部樣本並未做一年之再犯

率追蹤。 

 

 

[量表之說明頁] 

 

 

 

注意事項 

1. 本量表之定義「性侵害再犯」包括觸犯了民國 88 年以前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二百三十四條，包括強姦

罪及準強姦罪、共同輪姦罪、強姦殺人罪、姦淫幼女罪、利用權勢姦淫猥褻罪等，或是觸犯了民國 88 年以

後所修訂之妨害性自主罪章的第兩百二十一條〈強制性交罪〉至第二百二十九條〈詐術性交罪〉等罪名，且

起訴者，即為有再犯性侵害犯罪‧ 

2. 本量表適用之評估對象不包括：a.因性侵害案件而獲判緩刑者。b. 兩小無猜型：性侵害案件雙方皆未成年（小

於 16 歲），且加害人對被害者之性行為是合意性行為(即被害者本身同意該性行為)。 

 


